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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一踏進潮濕的課室，我就想起那次意外，那次意外在我腦海的記憶猶新。
     那次意外發生在春天，令人討厭的潮濕天氣。
     老師和同學都小心翼翼地走路，因為地太滑了，課室和走廊佈滿了一個個的小「水塘」，他們像企鵝般慢慢地走路！
     我卻歡天喜地在走廊「溜冰」。我高舉雙手，擺動著身體，在跳芭蕾舞，「看！我的花式多麼優美啊！」當我滑到梯邊時，忽然失足，四腳朝天，從梯級上滾下來。「哎呀！我的腰啊！」我皺着眉頭，輕撫我的腰，我感到雙腳麻痺了，無法站起來。

    那時，柏希剛經過，他立即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然後緩慢地扶起我。班長請工友送來了輪椅，柏希扶我坐在輪椅上。再推我去校務處冷敷傷患處。
    唉！若不是我一時囂張和貪玩，就不會引起意外。我十分慚愧，十分後悔。我以後在潮濕的天氣走路會格外小心的。

